青岛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批表
	申
请

人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码
	

	
	现居住地址
	
	手 机 号 码
	

	
	
	
	家 庭 电 话
	

	
	工 作 单 位
	
	
	

	
	
	
	单 位 电 话
	

	
	单 位 地 址
	
	邮      编
	

	
	单 位 性 质
	□机关  □事业 □国有  □集体 □股份制  □民营  □三资 □其他

	
	职       业
	□员工  □管理人员  □科技人员  □教师 □公务员 □医生 □其他 

	申
请

人

配

偶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工 作 单 位
	
	单位电话
	

	
	单 位 地 址
	
	邮    编
	

	
	单 位 性 质
	
	职    业
	

	购

房

情

况
	房 屋 坐 落
（详细地址）
	
	房屋类型
	

	
	房 屋 单 价
	
	建筑面积
	
	合同金额
	

	
	开 发 商 单 位 名 称
（二手房卖方名称）
	
	电    话
	

	
	开 发 商 单 位 地 址

（二手房卖方户口所在地）
	
	担保方式
	

	购

房

资

金

来

源
	申请人自筹资金
	       万元
	自筹资金占购房合同金额
	            %

	
	申请公积金借款金额
	       万元
	申请借款期限
	                        年

	
	申请银行借款金额
	       万元
	申请借款银行
	


	申

请

人

保

证
 
	    1、本人同意以所购住房作抵押或以足额有价证券作质押。

2、本人此前未申请过住房公积金贷款，或已将申请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全部结清。

3、本人若未按借款合同规定按期还款，则授权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从本人的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资金账户中扣收逾期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公积金还款卡透支利息、诉讼费用、律师费以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其他费用。

4、 本人若在贷款申请批准后一个月内未到指定工作地点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以及合同签订后一周内未办理抵押登记申请手续，视为本人自动放弃本次申请，并承担发生的工本费。若本人要继续办理贷款，需重新办理申请手续。

5、 上述贷款申请审批表如有不实，愿负法律责任。

申请人在确认和正确理解上述保证条款后签名并按指印。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

请

人

配

偶

保

证


	    1、本人同意申请人以公积金贷款方式购买     区          路     号    号楼   单元     室住房，并以该处房产作为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抵押担保，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我们双方共同承担。

    2、本人此前未申请过住房公积金贷款，或已将申请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全部结清。

3、本人承诺为申请人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若申请人未按借款合同规定按期还款，本人愿承担还款义务，授权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本人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资金账户中扣收逾期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公积金还款卡透支利息、诉讼费用、律师费以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其他费用。若上述财产不足以偿付应付债务，本人愿以工资、奖金等其他合法收入及个人财产继续承担还款义务。

申请人配偶在确认和正确理解上述保证条款后签名并按指印。

                          申请人配偶签字：                 年    月    日

	特别提示：申请人及配偶保证栏，请申请人及配偶到受理现场填写。

	初审意见
	经审查，借款申请人符合贷款条件。初审同意贷款人民币       万元，贷款期限       年。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经审核，借款申请人可贷款      万元，贷款期限       年。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批

意见
	         审批人签字：

                      年    月    日


填写《青岛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批表》注意事项

一、请选用A4纸打印。填表人请用黑色、蓝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

二、请按照申请审批表应填注事项填写相关信息，字迹清晰，并确保信息准确、完整。如需修改，应在修改处加按指印，且修改不得超过三处（不得用修正液涂改）。

三、请认真阅读“申请人保证”及“申请人配偶保证”栏标注事项，在正确理解并确认后，由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到贷款受理现场于指定位置签章并加按指印。

四、借款申请人及配偶应正确填写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如姓名、身份证号码与单位公积金缴存信息不一致，应由单位经办人或职工本人持加盖公章的单位证明，到单位开户的归集柜台进行修改（证明应分别写明改前及改后的单位编号、职工编号、职工姓名、身份证号码）。

五、如借款申请人未婚，只填写本人相关信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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